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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83        证券简称：润邦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06 

 
 

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
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为整合公司资源、降低经营成本、提高运营效率，并综合考虑江苏润邦

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南通润邦电气

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润邦电气”）的实际情况，公司拟以300.90万元人民

币将公司所持有的润邦电气51%股权转让给为邦自动化科技南通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为邦自动化”）。 

2017年2月20日，公司与为邦自动化签署了《关于南通润邦电气工程有限公

司的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权转让协议》”）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

公司将不再持有润邦电气任何股权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交易金额为300.90万元人民币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发生额在公司

董事长的决策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。 

3、为邦自动化与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

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4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需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为邦自动化科技南通有限公司。 

注册号：91320691MA1MYW9Y7J。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。 

成立日期：2016年11月15日。 

住所：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区江成路1088号江成研发园内3号3265室。 

法人代表：韩元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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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人民币。 

经营范围：自动化工程领域的技术研发；机电设备、环保设备、医疗设备、

新能源设备、轨道交通配套智能化工程设备、电气工程设备、电子电器、仪器仪

表的设计、开发、制造、销售、安装调试及相关技术指导、售后服务。 

    为邦自动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为邦自动化具备履约能力及付款能力。 

三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南通润邦电气工程有限公司。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691572552898X。 

3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与境内合资)。 

4、成立日期：2011年 4月 7日。 

5、住所：南通苏通科技产业园清枫路 1号清枫创业园 J3幢。 

6、法定代表人：吴建。 

7、注册资本：500万元人民币。 

8、经营范围：起重装备配套电气工程，电子、电气仪器仪表设计、制造销

售、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与技术指导。 

9、股东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
注册资本出资额 

（万元人民币） 

股权比例 

（%） 

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55 51 

PBI MATERIALS HANDLING LIMITED 245 49 

合计 500 100 

10、润邦电气最近两年简要财务数据情况（经审计，单位：人民币元） 

（1）简要资产负债情况 

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

流动资产 30,080,158.07 58,054,677.76 

非流动资产 1,119,623.14 1,436,750.29 

资产合计 31,199,781.21 59,491,428.05 

流动负债 13,170,985.94 38,621,436.67 

非流动负债 1,036,915.19 317,340.02 

负债合计 14,207,901.13 38,938,776.69 

股东权益合计 16,991,880.08 20,552,651.36 

（2）简要利润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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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

营业收入 81,676,237.56 88,364,283.06 

净利润 -3,560,771.28 3,273,819.54 

11、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

也不存在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情况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

情况。 

四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为邦自动化同意出资3,009,000 元人民币受让公司所持有的润邦电气51%

股权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为邦自动化将持有润邦电气51%股权，公司将不再

持有润邦电气任何股权。 

2、为邦自动化应在本协议签署后的五个工作日内，向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

支付本次股权受让款的50%；在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的五个工作

日内支付本次股权受让款的50%。 

3、协议双方同意，截止2016年12月31日润邦电气的可供分配利润归公司按

股权比例享有，与为邦自动化无关。 

4、本协议在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生效： 

（1）本协议已经协议双方签署并盖章； 

（2）公司收到为邦自动化按照协议约定所支付的第一笔款项。 

五、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1、定价政策 

本次交易事项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市场化原则进行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

求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定价依据 

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北方亚事”）

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(2017)第01-014号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北方亚事采用资产

基础法的评估方法确认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12月31日南通润邦电气工程有限公

司净资产评估价值为1,686.59万元。 

截止2016年12月31日，润邦电气的可供分配利润为1,043.66万元，协议双方

同意上述可供分配利润归润邦电气原股东按股权比例享有，与新股东为邦自动化

无关。扣除上述利润分配的影响后，2016年12月31日润邦电气股东全部权益的评

估价值为642.93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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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下，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，最终确定润邦电气51%股权

的作价为300.90万元。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、公平、公允的定价原则，符合相关

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有失公允的情形。 

六、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原因 

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，降低经营成本，提升管理效率，使得公司能够集中

精力发展核心业务，加快推进公司战略转型。同时综合考虑润邦电气的发展现状

及发展前景，公司决定转让所持润邦电气的全部股权。 

2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1）本次股权转让定价按照公开、公允、公正的原则进行,没有损害交易各

方的利益。转让润邦电气股权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

围将相应的发生变化，润邦电气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（2）公司本次转让股权所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公司本次股权

转让不会产生人员安置等遗留问题。公司不存在为润邦电气提供担保、委托其理

财的情况，润邦电气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等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7年2月21日 




